
 

 

共青团南通大学委员会文件 
 

通大团〔2019〕4 号 

 

 

关于表彰 2018 年度南通大学“五四红旗团委” 

“五四红旗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干部” 

“优秀共青团员”的决定 

 

各基层团组织： 

2018 年以来，全校各级团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

合，悟原理、求真理、明事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共青团各项工作取得了良

好进展。我校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团干部凝心聚力、发奋图强，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认真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在全面开启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新征程中，涌现出一批先

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激励广大团员团干部和各级团组织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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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佳绩。校团委决定，授予文学院团委等 13 个基层团委 2018

年度南通大学“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授予文学院历史师范

161 团支部等 79 个基层团支部 2018 年度南通大学“五四红旗团

支部”荣誉称号，授予文学院潘薇薇等 122 名团干部 2018 年度南

通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授予文学院沈秋婷等 1161

名同学 2018 年度南通大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紧紧围绕建设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大学目标，勇于担当作为，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附件：1.2018 年度南通大学“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2.2018 年度南通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名单 

3.2018 年度南通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 

4.2018 年度南通大学“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共青团南通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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